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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草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7（星期五）10時開始 

二、 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601 會議室 

三、 主席：盧處長佳佳(陳副總工程司瑞成 代理)  紀錄：游婷淳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說明：略 

七、 討論事項：（依發言順序紀錄） 

(一)、 鄭功進議員服務處： 

停車費繳費期限有參考其他縣市改為 14 日，但若採雙掛號方

式，民眾白天不在家無法收件者，就須至郵局領件，恐造成不

便，故請停管處再評估是否要採雙掛號方式寄送。 

停車管理處回覆：催繳舉發分 2步驟，第一步驟會以平信催繳方式，

並收取工本費為 15 元；倘民眾再逾期(寄件次日起算十四日)

未繳納，第二步驟將採雙掛號郵寄催繳通知。公文書之遞送以

掛號方式有收執聯憑證為原則，但若僅以掛號通知，民眾須負

擔 50 元工本費，但考量民眾遺忘未繳非故意行為，故第一步已

先採平信通知，減輕民眾負擔。 

 

(二)、 沈佑蓮議員服務處：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目的為僅提供公務機關下之救護車

免收停車費，營利事業單位之救護車停車仍需付費，則第二款

修正後條文用詞，建議將「機關所屬」的範圍是哪些機關定義

明確，以避免爭議。 

停車管理處回覆：將再審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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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吳佩芸議員服務處： 

1.請教停管處附表中已納入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車輛等電能

汽機車收費，皆為公有公營停車場，公有民營停車場的立場

(收費管理方式)為何? 

2.附表表頭名稱為「臺中市公有公營停車場收費標準表」，確實

會讓人誤解，既然包含公有民營停車場，是否有必要修正附

表名稱。 

停車管理處回覆： 

1. 此附表為「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內之收費標準，

依自治條例名稱「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已包含路邊開單收費

停車及公有公營與公有民營(即委外廠商管理)之停車場 

2. 公有民營停車場招標時，以敘明比照該附表費率。 

 

(四)、 林霈涵議員服務處： 

臺中市目前仍有許多停車格尚未收費，以致有許多車輛長期占

用停車格，造成廢棄車輛停放、環境髒亂及影響地方用車人權

益等問題，再請停管處依據地方評估收費機制。 

停車管理處回覆：本自治條例第十條已規定「未納入交通局收費之停

車場於預定收費時段內，平均每小時停車數高於停車位總數百

分之六十者，得納入收費範圍並公告之。」，及第十一條規定「停

車場如收費時段內平均每小時停車數高於收費停車位總數百

分之八十者，得調整費率、種類、時段，並公告之。」故本處

依本法不定期進行停車場周轉率評估，並聽取地方意見整合民

意後，適度納入收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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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張芬郁服務處： 

1.第七條已取消電能汽、機車免收停車費之優惠、另 7月 1日

起充電樁已採取收費措施但停車格尚未收費，此部分交通局

是否會另研擬介接措施? 

2.身心障礙停車證目前為黃證，停管處是否會另外訂定黃證的

停車優惠? 

3.附表收費標準-第一點 費率適用所有車種，是否包括「微型

電動二輪車」? 建議文字應再明確。 

停車管理處回覆： 

1. 目前修法雖取消電動車停放一般車格免收停車費，但附表仍

有但書，以利未來電動車停放一般停車格時可規劃優惠費率

之彈性文字。 

2. 本市已無舊制之身心障礙者之停車證(藍證、粉色證)，目前

核發之身障障礙者停車證為黃證並須均加註車牌號碼，且此

部分已採公告方式，每日仍給予 4小時免費停車之優惠。 

3. 微型電動二輪車依道交條例屬於慢車，也包含於此附表內所

有車種內，為避免停放車格時無法收費開單，故微型電動二

輪車仍有納入此表收費標準內管理計收。 

 

(六)、 謝佳宜議員服務處： 

1.剛才張芬郁服務處提及各種電動車停車收費問題，停管處是

否可將適用的電動車種類與適用的費率再做說明與公告? 

2.有關身心障礙停車證部分，但仍有接獲許多身心障礙者詢問

換證問題，停管處是否可再作宣導。 

3.身心障礙停車證黃證免費停車 4小時，是否包含汽車與機車? 

停車管理處回覆： 

1. 身心障礙停車證換證程序，須請教社會局或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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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的電動車種(如電動汽車、電動機車)會考量其狀況採用

不同的費率計收。 

 

(七)、 停車場公會： 

1.依據第五條規定公有民營停車場收費標準，交通局未訂定者，

得由經營者於前條收費標準之二倍範圍內訂定…。建議停管

處在收費上應依此條規定保留收費彈性，以減少修法頻率。 

2.有關第八條收費時間，經調查五都後臺中市目前給予期限為

最久，台中縣市合併時間不長但區域範圍廣闊，收費時間是

否有考量人口數? 

3.第七條第一項收停車費車種，建議將第四款臺中市議會核發

停車證之車輛納入第五款其他因公務經臺中市政府專案核

准者。 

4.第七條對所列車輛免收停車費，政府單位對免收費的處理成

本較高，建議評估改為「補貼方式」。 

法制局：來賓於本會議所提問題，請先聚焦在本次修正法案內。 

 

(八)、 劉霈委員 

1.本次修法內容乃基於使用者付費精神，公平合理敬表認同。 

2.本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分別規範公有公營及公有民營收費標

準，考量各公有民營業者有其營運成本與財務計畫，建議可

以附表的公有公營收費標準為基準再保留一定彈性，供交通

局與民營業者就實際狀況研商之。 

3.關於還有許多停車格尚未收費部分，認同停管處作法，依據

本條例第 10、11 條規定，持續追蹤當地停車需求、車格周轉

率，收集民意與地方民眾達成共識後再納入收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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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表第一點「本表費率均適用於所有車種，大型車輛加倍計

收，另行車執照燃料種類欄登記為電能之汽、機車者….」其

文字確實看不出包含微型電動二輪車，建議停管處再評估文

字調整精確以免衍生爭議。 

 

(九)、 艾嘉銘委員 

1.第八條修正繳費期限與其他縣市接近，催繳期限延長與起算

日期明確，合乎法理符合實際需求。 

2.公有停車場包含公有公營及公有民營，且都有催繳問題，故

建議第八條第一項公有公營停車場之文字改為公有停車場。 

3.倘微型電動二輪車停放於車格內確定要收費，建議於附表中

定義車種的範圍或於「所有車種」文字後括弧備註包含微型

電動二輪車。 

4.公有公營停車場依法有一般、累進及差別費率，公有民營停

車場則因各經營業者不同而成本考量，故建議公有民營停車

場仍維持保留彈性讓民間業者(市場機制)訂定。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 112 年 3月重新修訂後，

已明定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及心障礙者專用車輛

牌照，車牌向監理機關申請，停車證向社會局申請，舊有停

車證已不再核發，則刪除貼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專

用停車證文字無疑。 

 

(十)、 法制局 

1.第八條公有公營停車場的收費情況，請停管處再做說明。 

2.針對本次修法內容，請交通局查詢其他縣市法規並做成六都

比較表。 

3.後續的法制作業程序，請交通局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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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管理處回覆： 

第八條在規定催繳作業時間及程序，目前公有民營停車場都已

設立柵欄機，車輛入場後如未繳費就無法離場，故不會產生後

續催繳問題，公有公營停車場則有區分安裝柵欄機及需人工開

單兩種，故第八條主要對公有公營停車場(含路邊收費車格)需

人工開單部分做管理程序之規範。 

 

八、 結論： 

本次公聽會與會代表所提意見或建議，請停管處詳加紀錄並製成

辦理情形對照表；如有未盡意見，請於草案公告預覽期間，以書

面方式，送本局彙整。 

 

九、 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